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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境粮⻝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原质检总局第177号令）

进出境粮⻝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

（2016年1⽉20⽇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77号公布　根据2018年4⽉28⽇海关总署令第238号《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第

⼀次修正　根据2018年5⽉29⽇海关总署第240号令《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第⼆次修正 根据2018年11⽉23⽇海关总署第243号令

《海关总署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章  总  则

　　第⼀条  根据《中华⼈⺠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共和国⻝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共和国进

出⼝商品检验法》及其实施条例、《农业转基因⽣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制定本办法。

　　第⼆条  本办法适⽤于进出境（含过境）粮⻝检验检疫监督管理。

　　本办法所称粮⻝，是指⽤于加⼯、⾮繁殖⽤途的⽲⾕类、⾖类、油料类等作物的籽实以及薯类的块根或者块茎等。

　　第三条  海关总署统⼀管理全国进出境粮⻝检验检疫监督管理⼯作。

　　主管海关负责所辖区域内进出境粮⻝的检验检疫监督管理⼯作。

　　第四条  海关总署及主管海关对进出境粮⻝质量安全实施⻛险管理，包括在⻛险分析的基础上，组织开展进出境粮⻝检验检疫准⼊，包括产

品携带有害⽣物⻛险分析、监管体系评估与审查、确定检验检疫要求、境外⽣产企业注册登记等。

　　第五条  进出境粮⻝收发货⼈及⽣产、加⼯、存放、运输企业应当依法从事⽣产经营活动，建⽴并实施粮⻝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和疫情防控体

系，对进出境粮⻝质量安全负责，诚实守信，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第⼆章  进境检验检疫

　　第⼀节  注册登记

　　第六条  海关总署对进境粮⻝境外⽣产、加⼯、存放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产加⼯企业）实施注册登记制度。

　　境外⽣产加⼯企业应当符合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法律法规和标准的相关要求，并达到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实施注册登记管理的进境粮⻝境外⽣产加⼯企业，经输出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审查合格后向海关总署推荐。海关总署收到推荐材料后进⾏

审查确认，符合要求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境外⽣产加⼯企业，予以注册登记。

　　境外⽣产加⼯企业注册登记有效期为4年。

　　需要延期的境外⽣产加⼯企业，由输出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在有效期届满6个⽉前向海关总署提出延期申请。海关总署确认后，注册登记有

效期延⻓4年。必要时，海关总署可以派出专家到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对其监管体系进⾏回顾性审查，并对申请延期的境外⽣产加⼯企业进⾏抽查。

　　注册登记的境外⽣产加⼯企业向中国输出粮⻝经检验检疫不合格，情节严重的，海关总署可以撤销其注册登记。

　　第七条  向我国出⼝粮⻝的境外⽣产加⼯企业应当获得输出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的认可，具备过筛清杂、烘⼲、检测、防疫等质量安全控

制设施及质量管理制度，禁⽌添加杂质。

　　根据情况需要，海关总署组织专家赴境外实施体系性考察，开展疫情调查，⽣产、加⼯、存放企业检查及预检监装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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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节  检验检疫

　　第⼋条  海关总署对进境粮⻝实施检疫准⼊制度。

　　⾸次从输出国家或者地区进⼝某种粮⻝，应当由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主管机构向海关总署提出书⾯申请，并提供该种粮⻝种植及储运过程

中发⽣有害⽣物的种类、为害程度及防控情况和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等技术资料。特殊情况下，可以由进⼝企业申请并提供技术资料。海关总署可

以组织开展进境粮⻝⻛险分析、实地考察及对外协商。

　　海关总署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等，制定进境粮⻝的具体检验检疫要求，并公布允许进境的粮⻝种类及来源国家或

者地区名单。

　　对于已经允许进境的粮⻝种类及相应来源国家或者地区，海关总署将根据境外疫情动态、进境疫情截获及其他质量安全状况，组织开展进境

粮⻝具体检验检疫要求的回顾性审查，必要时派专家赴境外开展实地考察、预检、监装及对外协商。

　　第九条  进境粮⻝应当从海关总署指定的⼝岸⼊境。指定⼝岸条件及管理规范由海关总署制定。

　　第⼗条  海关总署对进境粮⻝实施检疫许可制度。进境粮⻝货主应当在签订贸易合同前，按照《进境动植物检疫审批管理办法》等规定申请

办理检疫审批⼿续，取得《中华⼈⺠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以下简称《检疫许可证》），并将国家粮⻝质量安全要求、植物检疫要求

及《检疫许可证》中规定的相关要求列⼊贸易合同。

　　因⼝岸条件限制等原因，进境粮⻝应当运往符合防疫及监管条件的指定存放、加⼯场所（以下简称指定企业），办理《检疫许可证》时，货

主或者其代理⼈应当明确指定场所并提供相应证明⽂件。

　　未取得《检疫许可证》的粮⻝，不得进境。

　　第⼗⼀条  海关按照下列要求，对进境粮⻝实施检验检疫：

　　（⼀）中国政府与粮⻝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政府签署的双边协议、议定书、备忘录以及其他双边协定确定的相关要求；

　　（⼆）中国法律法规、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和海关总署规定的检验检疫要求；

　　（三）《检疫许可证》列明的检疫要求。

　　第⼗⼆条  货主或者其代理⼈应当在粮⻝进境前向进境⼝岸海关报检，并按要求提供以下材料：

　　（⼀）粮⻝输出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

　　（⼆）产地证书；

　　（三）贸易合同、提单、装箱单、发票等贸易凭证；

　　（四）双边协议、议定书、备忘录确定的和海关总署规定的其他单证。

　　进境转基因粮⻝的，还应当取得《农业转基因⽣物安全证书》。海关对《农业转基因⽣物安全证书》电⼦数据进⾏系统⾃动⽐对验核。

　　⿎励货主向境外粮⻝出⼝商索取由输出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或者由第三⽅检测机构出具的品质证书、卫⽣证书、适载证书、重量证书等

其他单证。

　　第⼗三条  进境粮⻝可以进⾏随航熏蒸处理。

　　现场查验前，进境粮⻝承运⼈或者其代理⼈应当向进境⼝岸海关书⾯申报进境粮⻝随航熏蒸处理情况，并提前实施通⻛散⽓。未申报的，海

关不实施现场查验；经现场检查，发现熏蒸剂残留物，或者熏蒸残留⽓体浓度超过安全限量的，暂停检验检疫及相关现场查验活动；熏蒸剂残留

物经有效清除且熏蒸残留⽓体浓度低于安全限量后，⽅可恢复现场查验活动。

　　第⼗四条  使⽤船舶装载进境散装粮⻝的，海关应当在锚地对货物表层实施检验检疫，⽆重⼤异常质量安全情况后船舶⽅可进港，散装粮⻝

应当在港⼝继续接受检验检疫。

　　需直接靠泊检验检疫的，应当事先征得海关的同意。

　　以船舶集装箱、⽕⻋、汽⻋等其他⽅式进境粮⻝的，应当在海关指定的查验场所实施检验检疫，未经海关同意不得擅⾃调离。

　　第⼗五条  海关应当对进境粮⻝实施现场检验检疫。现场检验检疫包括：

　　（⼀）货证核查。核对证单与货物的名称、数（重）量、出⼝储存加⼯企业名称及其注册登记号等信息。船舶散装的，应当核查上⼀航次装

载货物及清仓检验情况，评估对装载粮⻝的质量安全⻛险；集装箱装载的，应当核查集装箱箱号、封识等信息。

　　（⼆）现场查验。重点检查粮⻝是否⽔湿、发霉、变质，是否携带昆⾍及杂草籽等有害⽣物，是否有混杂粮⾕、植物病残体、⼟壤、熏蒸剂

残渣、种⾐剂污染、动物⼫体、动物排泄物及其他禁⽌进境物等。

　　（三）抽取样品。根据有关规定和标准抽取样品送实验室检测。

　　（四）其他现场查验活动。



　　第⼗六条  海关应当按照相关⼯作程序及标准，对现场查验抽取的样品及发现的可疑物进⾏实验室检测鉴定，并出具检验检疫结果单。

　　实验室检测样品应当妥善存放并⾄少保留3个⽉。如检测异常需要对外出证的，样品应当⾄少保留6个⽉。

　　第⼗七条  进境粮⻝有下列情形之⼀的，应当在海关监督下，在⼝岸锚地、港⼝或者指定的检疫监管场所实施熏蒸、消毒或者其他除害处

理：

　　（⼀）发现检疫性有害⽣物或者其他具有检疫⻛险的活体有害昆⾍，且可能造成扩散的；

　　（⼆）发现种⾐剂、熏蒸剂污染、有毒杂草籽超标等安全卫⽣问题，且有有效技术处理措施的；

　　（三）其他原因造成粮⻝质量安全受到危害的。

　　第⼗⼋条  进境粮⻝有下列情形之⼀的，作退运或者销毁处理：

　　（⼀）未列⼊海关总署进境准⼊名单，或者⽆法提供输出粮⻝国家或者地区主管部⻔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等单证的，或者⽆《检疫许可

证》的；

　　（⼆）有毒有害物质以及其他安全卫⽣项⽬检测结果不符合国家技术规范的强制性要求，且⽆法改变⽤途或者⽆有效处理⽅法的；

　　（三）检出转基因成分，⽆《农业转基因⽣物安全证书》，或者与证书不符的；

　　（四）发现⼟壤、检疫性有害⽣物以及其他禁⽌进境物且⽆有效检疫处理⽅法的；

　　（五）因⽔湿、发霉等造成腐败变质或者受到化学、放射性等污染，⽆法改变⽤途或者⽆有效处理⽅法的；

　　（六）其他原因造成粮⻝质量安全受到严重危害的。

　　第⼗九条  进境粮⻝经检验检疫后，海关签发⼊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等相关单证；经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由海关签发《检验检疫处理通知

书》、相关检验检疫证书。

　　第⼆⼗条  海关对进境粮⻝实施检疫监督。进境粮⻝应当在具备防疫、处理等条件的指定场所加⼯使⽤。未经有效的除害处理或加⼯处理，

进境粮⻝不得直接进⼊市场流通领域。

　　进境粮⻝装卸、运输、加⼯、下脚料处理等环节应当采取防⽌撒漏、密封等防疫措施。进境粮⻝加⼯过程应当具备有效杀灭杂草籽、病原菌

等有害⽣物的条件。粮⻝加⼯下脚料应当进⾏有效的热处理、粉碎或者焚烧等除害处理。

　　海关应当根据进境粮⻝检出杂草等有害⽣物的程度、杂质含量及其他质量安全状况，并结合拟指定加⼯、运输企业的防疫处理条件等因素，

确定进境粮⻝的加⼯监管⻛险等级，并指导与监督相关企业做好疫情控制、监测等安全防控措施。

　　第⼆⼗⼀条  进境粮⻝⽤作储备、期货交割等特殊⽤途的，其⽣产、加⼯、存放应当符合海关总署相应检验检疫监督管理规定。

　　第⼆⼗⼆条  因科研、参展、样品等特殊原因⽽少量进境未列⼊海关总署准⼊名单内粮⻝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前申请办理进境特许检疫

审批并取得《检疫许可证》。

　　第⼆⼗三条  进境粮⻝装卸、储存、加⼯涉及不同海关的，各相关海关应当加强沟通协作，建⽴相应⼯作机制，及时互相通报检验检疫情况

及监管信息。

　　对于分港卸货的进境粮⻝，海关应当在放⾏前及时相互通报检验检疫情况。需要对外⽅出证的，相关海关应当充分协商⼀致，并按相关规定

办理。

　　对于调离进境⼝岸的进境粮⻝，⼝岸海关应当在调离前及时向指运地海关开具进境粮⻝调运联系单。

　　第⼆⼗四条  境外粮⻝需经我国过境的，货主或者其代理⼈应当提前向海关总署或者主管海关提出申请，提供过境路线、运输⽅式及管理措

施等，由海关总署组织制定过境粮⻝检验检疫监管⽅案后，⽅可依照该⽅案过境，并接受主管海关的监督管理。

　　过境粮⻝应当密封运输，杜绝撒漏。未经主管海关批准，不得开拆包装或者卸离运输⼯具。

　　第三章  出境检验检疫

　　第⼀节  注册登记

　　第⼆⼗五条  输⼊国家或者地区要求中国对向其输出粮⻝⽣产、加⼯、存放企业（以下简称出境⽣产加⼯企业）注册登记的，直属海关负责

组织注册登记，并向海关总署备案。

　　第⼆⼗六条  出境粮⻝⽣产加⼯企业应当满⾜以下要求：

　　（⼀）具有法⼈资格，在⼯商⾏政管理部⻔注册，持有《企业法⼈营业执照》；

　　（⼆）建⽴涉及本企业粮⻝业务的全流程管理制度并有效运⾏，各台账记录清晰完整，能准确反映⼊出库粮⻝物流信息，具备可追溯性，台

账保存期限不少于2年；

　　（三）具有过筛清杂、烘⼲、检测、防疫等质量安全控制设施以及有效的质量安全和溯源管理体系；



　　（四）建⽴有害⽣物监控体系，配备满⾜防疫需求的⼈员，具有对⾍、⿏、⻦等的防疫措施及能⼒；

　　（五）不得建在有碍粮⻝卫⽣和易受有害⽣物侵染的区域。仓储区内不得兼营、⽣产、存放有毒有害物质。库房和场地应当硬化、平整、⽆

积⽔。粮⻝分类存放，离地、离墙，标识清晰。

　　第⼆节  检验检疫

　　第⼆⼗七条  装运出境粮⻝的船舶、集装箱等运输⼯具的承运⼈、装箱单位或者其代理⼈，应当在装运前向海关申请清洁、卫⽣、密固等适

载检验。未经检验检疫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不得装运。

　　第⼆⼗⼋条  货主或者其代理⼈应当在粮⻝出境前向储存或者加⼯企业所在地海关报检，并提供贸易合同、发票、⾃检合格证明等材料。

　　贸易⽅式为凭样成交的，还应当提供成交样品。

　　第⼆⼗九条  海关按照下列要求对出境粮⻝实施现场检验检疫和实验室项⽬检测：

　　（⼀）双边协议、议定书、备忘录和其他双边协定；

　　（⼆）输⼊国家或者地区检验检疫要求；

　　（三）中国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海关总署规定的检验检疫要求；

　　（四）贸易合同或者信⽤证注明的检疫要求。

　　第三⼗条  对经检验检疫符合要求，或者通过有效除害或者技术处理并经重新检验检疫符合要求的，海关按照规定签发《出境货物换证凭

单》。输⼊国家或者地区要求出具检验检疫证书的，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出具证书。输⼊国家或者地区对检验检疫证书形式或者内容有新要求的，

经海关总署批准后，⽅可对证书进⾏变更。

　　经检验检疫不合格且⽆有效除害或者技术处理⽅法的，或者虽经过处理但经重新检验检疫仍不合格的，海关签发《出境货物不合格通知

单》，粮⻝不得出境。

　　第三⼗⼀条  出境粮⻝检验有效期最⻓不超过2个⽉；检疫有效期原则定为21天，⿊⻰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和新疆地区冬季（11⽉⾄次年

2⽉底）可以酌情延⻓⾄35天。超过检验检疫有效期的粮⻝，出境前应当重新报检。

　　第三⼗⼆条  产地与⼝岸海关应当建⽴沟通协作机制，及时通报检验检疫情况等信息。

　　出境粮⻝经产地检验检疫合格后，出境⼝岸海关按照相关规定查验，重点检查货证是否相符、是否感染有害⽣物等。查验不合格的，不予放

⾏。

　　出境粮⻝到达⼝岸后拼装的，应当重新报检，并实施检疫。出境粮⻝到达⼝岸后因变更输⼊国家或者地区⽽有不同检验检疫要求的，应当重

新报检，并实施检验检疫。

　　第四章  ⻛险及监督管理

　　第⼀节  ⻛险监测及预警

　　第三⼗三条  海关总署对进出境粮⻝实施疫情监测制度，相应的监测技术指南由海关总署制定。

　　海关应当在粮⻝进境港⼝、储存库、加⼯⼚周边地区、运输沿线粮⻝换运、换装等易洒落地段等，开展杂草等检疫性有害⽣物监测与调查。

发现疫情的，应当及时组织相关企业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分析疫情来源，指导企业采取有效的整改措施。相关企业应当配合实施疫情监测及铲

除措施。

　　根据输⼊国家或者地区的检疫要求，海关应当在粮⻝种植地、出⼝储存库及加⼯企业周边地区开展疫情调查与监测。

　　第三⼗四条  海关总署对进出境粮⻝实施安全卫⽣项⽬⻛险监控制度，制定进出境粮⻝安全卫⽣项⽬⻛险监控计划。

　　第三⼗五条  海关总署及主管海关建⽴粮⻝质量安全信息收集报送系统，信息来源主要包括：

　　（⼀）进出境粮⻝检验检疫中发现的粮⻝质量安全信息；

　　（⼆）进出境粮⻝贸易、储存、加⼯企业质量管理中发现的粮⻝质量安全信息；

　　（三）海关实施疫情监测、安全卫⽣项⽬⻛险监控中发现的粮⻝质量安全信息；

　　（四）国际组织、境外政府机构、国内外⾏业协会及消费者反映的粮⻝质量安全信息；

　　（五）其他关于粮⻝质量安全⻛险的信息。

　　第三⼗六条  海关总署及主管海关对粮⻝质量安全信息进⾏⻛险评估，确定相应粮⻝的⻛险级别，并实施动态的⻛险分级管理。依据⻛险评

估结果，调整进出境粮⻝检验检疫管理及监管措施⽅案、企业监督措施等。

　　第三⼗七条  进出境粮⻝发现重⼤疫情和重⼤质量安全问题的，海关总署及主管海关依照相关规定，采取启动应急处置预案等应急处置措

施，并发布警示通报。当粮⻝安全⻛险已不存在或者降低到可接受的⽔平时，海关总署及主管海关应当及时解除警示通报。



　　第三⼗⼋条  海关总署及主管海关根据情况将重要的粮⻝安全⻛险信息向地⽅政府、农业和粮⻝⾏政管理部⻔、国外主管机构、进出境粮⻝

企业等相关机构和单位进⾏通报，并协同采取必要措施。粮⻝安全信息公开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程序进⾏。

　　第⼆节  监督管理

　　第三⼗九条  拟从事进境粮⻝存放、加⼯业务的企业可以向所在地主管海关提出指定申请。

　　主管海关按照海关总署制定的有关要求，对申请企业的申请材料、⼯艺流程等进⾏检验评审，核定存放、加⼯粮⻝种类、能⼒。

　　从事进境粮⻝储存、加⼯的企业应当具备有效的质量安全及溯源管理体系，符合防疫、处理等质量安全控制要求。

　　第四⼗条  海关对指定企业实施检疫监督。

　　指定企业、收货⼈及代理⼈发现重⼤疫情或者公共卫⽣问题时，应当⽴即向所在地海关报告，海关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并上报。

　　第四⼗⼀条  从事进出境粮⻝的收发货⼈及⽣产、加⼯、存放、运输企业应当建⽴相应的粮⻝进出境、接卸、运输、存放、加⼯、下脚料处

理、发运流向等⽣产经营档案，做好质量追溯和安全防控等详细记录，记录⾄少保存2年。

　　第四⼗⼆条  进境粮⻝存在重⼤安全质量问题，已经或者可能会对⼈体健康或者农林牧渔业⽣产⽣态安全造成重⼤损害的，进境粮⻝收货⼈

应当主动召回。采取措施避免或者减少损失发⽣，做好召回记录，并将召回和处理情况向所在地海关报告。

　　收货⼈不主动召回的，由直属海关发出责令召回通知书并报告海关总署。必要时，海关总署可以责令召回。

　　第四⼗三条  海关总署及主管海关根据质量管理、设施条件、安全⻛险防控、诚信经营状况，对企业实施分类管理。针对不同级别的企业，

在粮⻝进境检疫审批、进出境检验检疫查验及⽇常监管等⽅⾯采取相应的检验检疫监管措施。具体分类管理规范由海关总署制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的，由海关按照《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规定处5000元以下罚款：

　　（⼀）未报检的；

　　（⼆）报检的粮⻝与实际不符的。

　　有前款第（⼆）项所列⾏为，已取得检疫单证的，予以吊销。

　　第四⼗五条  进境粮⻝未依法办理检疫审批⼿续或者未按照检疫审批规定执⾏的，由海关按照《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规定处5000

元以下罚款。

　　第四⼗六条  擅⾃销售、使⽤未报检或者未经检验的列⼊必须实施检验的进出⼝商品⽬录的进出境粮⻝，由海关按照《进出⼝商品检验法实

施条例》规定，没收⾮法所得，并处商品货值⾦额5%以上20%以下罚款。

　　第四⼗七条  进出境粮⻝收发货⼈⽣产、加⼯、存放、运输企业未按照本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建⽴⽣产经营档案并做好记录的，由海关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的，由海关按照《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未经海关批准，擅⾃将进境、过境粮⻝卸离运输⼯具，擅⾃将粮⻝运离指定查验场所的；

　　（⼆）擅⾃开拆过境粮⻝的包装，或者擅⾃开拆、损毁动植物检疫封识或者标志的。

　　第四⼗九条  列⼊必须实施检验的进出⼝商品⽬录的进出境粮⻝收发货⼈或者其代理⼈、报检⼈员不如实提供进出境粮⻝真实情况，取得海

关有关证单，或者不予报检，逃避检验，由海关按照《进出⼝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商品货值⾦额5%以上20%以下

罚款。

　　第五⼗条  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检验证单、印章、标志、封识、货物通关单或者使⽤伪造、变造的检验证单、印章、标志、封识，尚

不够刑事处罚的，由海关按照《进出⼝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规定，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商品货值⾦额等值以下罚款。

　　第五⼗⼀条  有下列违法⾏为之⼀，尚不构成犯罪或者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由海关按照《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

例》规定，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引起重⼤动植物疫情的；

　　（⼆）伪造、变造动植物检疫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的。

　　第五⼗⼆条  依照本办法规定注册登记的⽣产、加⼯、存放单位，进出境的粮⻝经检疫不合格，除依照本办法有关规定作退回、销毁或者除

害处理外，情节严重的，由海关按照《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规定，注销注册登记。

　　第五⼗三条  擅⾃调换海关抽取的样品或者海关检验合格的进出境粮⻝的，由海关按照《进出⼝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规定，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并处商品货值⾦额10％以上50％以下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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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四条  提供或者使⽤未经海关适载检验的集装箱、船舱、⻜机、⻋辆等运载⼯具装运出境粮⻝的，由海关按照《进出⼝商品检验法实

施条例》规定，处10万元以下罚款。

　　提供或者使⽤经海关检验不合格的集装箱、船舱、⻜机、⻋辆等运载⼯具装运出境粮⻝的，由海关按照《进出⼝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规

定，处20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的，由海关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进境粮⻝存在重⼤安全质量问题，或者可能会对⼈体健康或农林牧渔业⽣产⽣态安全造成重⼤损害的，没有主动召回的；

　　（⼆）进境粮⻝召回或者处理情况未向海关报告的；

　　（三）进境粮⻝未在海关指定的查验场所卸货的；

　　（四）进境粮⻝有本办法第⼗七条所列情形，拒不做有效的检疫处理的。

　　第五⼗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的，由海关处3万元以下罚款：

　　（⼀）进出境粮⻝未按规定注册登记或者在指定场所⽣产、加⼯、存放的；

　　（⼆）买卖、盗窃动植物检疫单证、印章、标识、封识，或者使⽤伪造、变造的动植物检疫单证、印章、标识、封识的；

　　（三）使⽤伪造、变造的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检疫证明⽂件的；

　　（四）拒不接受海关检疫监督的。

　　第五⼗七条  海关⼯作⼈员滥⽤职权，故意刁难，徇私舞弊，伪造检验检疫结果，或者玩忽职守，延误检验出证，依法给予⾏政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条  进出境⽤作⾮加⼯⽽直接销售粮⻝的检验检疫监督管理，由海关总署另⾏规定。

　　第五⼗九条  以边贸互市⽅式的进出境⼩额粮⻝，参照海关总署相关规定执⾏。

　　第六⼗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第六⼗⼀条  本办法⾃2016年7⽉1⽇起施⾏。国家质检总局2001年12⽉发布的《出⼊境粮⻝和饲料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令第7

号）同时废⽌。此前进出境粮⻝检验检疫监管规定与本办法不⼀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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